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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精神实质

——以其成文法和判例作用为视角的探讨

袁　东　李嘉欣

摘　要：在西方社会，任何一种社会公共机构的发展和精神实质都可以在其法律体系中找

到源泉和体现。本文以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为线索，探讨了几个重要公约、法律和判例对

其大学文明和独特精神实质形成的重要作用，希望对多视角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借

鉴其有益经验促进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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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5日，哈佛大学新任校长劳伦斯 · 巴
考（Lawrence Bacow）发表就任演讲时历数高等教

育的价值和理念。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大意

是：这些高等教育的理念，“有些真理令人心悦诚

服，有些则让人如坐针毡，伟大的大学必须同时接

受两者”。事实上，美国高等教育的发端和发展

与其契约型和法制型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

其大学体系和精神正是在各种理念和法制的激荡中

逐步发展成熟的。本文试从美国历史上不同阶段几

个著名公约、法律和判例所发挥作用的角度，探讨

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和精神实质。

一、《“五月花号”公约》与高等教

育的发轫

美国建国于1776年，但在17世纪以前就有欧

洲移民和英、法殖民地，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弗吉尼

亚、北卡罗来纳一带。但那时北美基本没有学校体

系，更没有大学。哈佛学院（开始曾称剑桥学院）

1636年建于波士顿，是美洲大陆出现的第一所高等

学校。美国高等教育发轫于东北部地区，而不是当

时最繁荣的弗吉尼亚、马里兰、北卡罗来纳一带

的东部地区，为什么？这就不能不提到英国人一次

意外的海上移民和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

（Mayflower Compact）。

1620年9月，英国伦敦公司一艘名为“五月花

号”的帆船载着102名在英国遭受迫害逃到荷兰的

清教徒（大部分）驶向北美弗吉尼亚殖民地。但运

气不好，航行了2个多月才横渡大西洋到达北美，

而且风将其往北刮了700多英里，到了今天美国的

东北部，为纪念出发地，他们后来把在马萨诸塞登

陆的地方叫普利茅斯。那里荒山原野，船员一看没

有先到的移民更没有大英帝国殖民地，以后怎么

办？搞不好船员要哗变，要散伙，要饿死冻死，于

是其中47名男乘客于11月11日共同签订了一份称为

《“五月花号”公约》的文书。这份公约内容在今

天看来很简单，但却非常重要和具有历史意义，被

法学史家称为美洲大陆第一部成文宪章。其主要

内容是：第一，要进行自愿的自治管理，而不是大

英帝国的皇权管理。第二，建立的法律法规要人民



58

袁　东　李嘉欣：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精神实质

需要和同意，并且大家要共同遵守。这意味着，权

力将不再是民权皇授，皇权神授，而是主权在民。

第三，尽管文字没有明说，但懂得西方文明的历史

学家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精神实质就是“自律”两

字。因为在那种情况下，登陆者若不抱成团，而是

自顾自或损害别人，大家都活不成。

这块移民新地发展很快，不久就在不远的地方

建立了波士顿城。为了纪念祖国，这片地区被称为

新英格兰。它与北美其他欧洲殖民地还有一个很大

的不同，就是其他地方教会都是排他的，但《“五

月花号”公约》精神笼罩的新英格兰地区允许各种

教会和平共处，因此教会特别繁荣。教会的繁荣促

使各门各派开始考虑培养教会人才，于是诞生了哈

佛学院。随后，1693年在弗吉尼亚建立了威廉和玛

丽学院，1701年在康涅狄格建立了耶鲁学院。这是

北美建立最早的三所学院。

哈佛学院一成立就不同于这些欧洲移民故

乡——欧洲的大学。主要体现在初创时董事会就主

要由校外人士组成，董事会12名成员中除了校长，

其他11人都是校外人士。因此，它一开始就决定了

美洲大陆大学与欧洲传统大学的一个重要区别，也

是一个它自己的主要精神实质：即美国的大学是由

校外人士控制的，它要服从这些人提出的办学要

求，服务社会，而欧洲传统的大学是纯教会，或者

是民间和纯学术的。产生这种不同的主要因素，一

是前述《“五月花号”公约》的社会思想基础，即

清教徒（加尔文教派）主张“共和”“自治”，社

会人都可参加社会机构管理。二是欧洲大学是教师

团体形成在先，大学形成在后，即先有教师，后有

学校，而美国是先有学校再临时找教师，然后形成

稳定教师队伍。三是美国大学发轫之初赖于非学者

群的创立，所以实力较弱，必须求助社会支持。这

些特征随后逐步形成美国大学治理传统。董事会往

上由谁管？虽然是教会学校，但不是教会管。而是

大法院管。当时交通不方便，董事会成员不能经常

见面，到1650年大法院给哈佛董事会发了个“特许

状”，准许它成立一个由校长、财务等5人组成的

“院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但大权仍在董事

会。随后的两百多年美国社会变迁很大，但这种大

学治理体制却得以保留。

这里顺便谈一下中小学情况。当时欧洲移民对

孩子教育的态度与欧洲人是一样的，即认为教育完

全是家长和教会的事，《“五月花号”公约》强调

“自治”精神，使清教徒开始用公权力强制办学，

1642年和1647年马萨诸塞曾两次颁布法律要求每100
户就要办一所学校，已有了义务教育的意思，而且

要教授拉丁文，为学生上大学做准备。

美国高等教育真正开始发展是在18世纪20年代

后。该时期北美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特

点有三：一是在1726—1756年这30年的宗教“大觉

醒”时期，各殖民地都建立了自己的学院，各教派

都为了培养自己的宗教人才而建校。同时英、法殖

民地为争夺利益，大肆走私，也加速了经济发展，

为这些学院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这时期共

增加了六所学院，包括新泽西学院（现普林斯顿大

学）、宾夕法尼亚学院（现宾夕法尼亚大学）、英

皇学院（现哥伦比亚大学）等。二是受欧洲科技发

展影响，开始设置自然科学、医学、心理学、语言

学等，开始出现教授制。三是校园内政治热情普遍

高涨，主要是反对殖民宗主，启蒙自由平等思想。

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开始时兴研讨会、辩论会、

演讲会等。

二、美国宪法与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

从一个国家完整的教育体系讲，美国的教育体

系是从建国立宪后开始的。首先要说明的是，美国

宪法其实没有一个字提到教育，更没有提到大学。

那么它与教育或大学有没有关系？有。

笔者认为，美国宪法的初期制定实际上是通

过两个过程基本完成的。第一个过程是1787年制定

的宪法；第二个过程是随后的第二次补充，即制

定《权利法案》。1787年来自12个州的代表聚集在

费城讨论制宪时对一些大原则是有共识的，如未来

联邦要主权在民、实施契约管理等，但在两个大问

题上激烈争论，第一个是联邦政府是大政府还是

小政府，具体就是对其“全面授权”还是“局部授

权”？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联邦与州的权利分配。第

二个是行政、司法、立法三权的配置和议会代表名

额。代表们争吵了100多天，注意力都在这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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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最后好不容易相互妥协，以折中方案形成宪

法，所以会议代表没有就会议曾涉及的《权利法

案》展开深入讨论。

宪法稿通过后，那些制宪的先驱们又感到不

完善，认为《权利法案》对于确保人民权利、约束

政府权力和理顺联邦与各州之间关系等方面具有

宪法必不可少组成部分的意义。故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写了个附件给各州，各州提了189条
修改意见，麦迪逊（James Madison）汇总压缩为

12条，各州最后通过了10条，于1791年底生效，成

为宪法的10项修正案，统称《权利法案》。这次对

宪法的补充赋予了美国人民10项政府不能干涉的权

利，条文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教育，但有两项内容实

际上与教育间接相关。首先是第一条规定了人民有

信仰自由。当时美国所有的学校都是私立的教会学

校，教会学校涉及信仰，自然联邦政府也不能介

入，而且它的双重作用是学校同样也不能强迫学生

的信仰，包括宗教信仰。其次是第十条规定“宪法

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

保留，或由人民保留”。由于宪法没有明确规定

国家有权举办教育，根据这一条，美国的教育举办

权和管理权等于被法定给了州政府、学区民选代表

和私立机构。所以，宪法实际上为大学摆脱宗教控

制，与联邦政府保持距离和自由地开展探索、研

究、教学打开了大门。

今天我们如果只是大概浏览这段历史，可能

觉得很简单，可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前六位总统

都是大学毕业生，都参加了《独立宣言》或宪法的

起草，而且他们都主张建立“国家大学”。1788年
美国政治家本杰明 · 拉什（Benjamin Rush）首次提

出要建国家大学，而且开宗明义说这种大学的办学

宗旨就是功利主义。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还捐款为它

建立基金，麦迪逊总统也曾三次向国会提交相关法

案，但均因无宪法依据受阻。由于建不成国家大

学，以至于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从总统职位

上退下后只能到弗吉尼亚州退而求其次地建立了美

国第一所州立大学。

正是由于宪法的奠基作用，美国高等教育最终

形成了国家不举办也不管理，公立大学由州举办，

私立大学独立办学的独特体制格局。

三、达特茅斯诉讼案与大学自治

美国高等教育开始发展，大学作用日益显现，

有人就想控制大学。这也包括那些非常有智慧，对

美国建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有“民主之父”之称的

人，如前面提到的《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的杰斐

逊，他就非常主张加强政府对大学的控制。他和他

的支持者，除积极建立州立大学外，还进行了一系

列活动强行关闭一些私立大学或转制一些私立大学

为公立大学，如宾夕法尼亚学院（现宾夕法尼亚大

学）和英皇学院（现哥伦比亚大学）都曾被关闭

过，体现出当时斗争较为激烈。伟大的民主主义思

想家、政治家也有固执己见、强加于人的时候。这

时候，就爆发了著名的“达特茅斯诉讼案”。

作为美国“常青藤大学”之一的达特茅斯学

院（Dartmouth College）建立于1769年，开始一直

由创办人艾利沙 · 惠洛克（Eleazar Whee-Lock）任

校长，办学成绩颇佳，1779年他去世后由其子约 
翰 · 惠洛克继任。小惠洛克中校是个独立战争英

雄，用管军队的方式管学校，逐渐与董事会发生矛

盾，1815年董事会解除了约翰 · 惠洛克的职务。正

在此时，新罕布什尔州州长一心想将达特茅斯学院

公立化，惠洛克也想借公立化恢复自己的地位，于

是双方各自利用对方，惠洛克私自与州政府签订了

协议，将学院更名为达特茅斯大学，州长则任命他

为校长并通过州议会立法将学校公立化。惠洛克

虽得意洋洋回校当了校长，但董事会却坚决不服，

将学生拉到校外临时办学并将惠洛特和州政府告上

法庭。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由联邦

大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于1817年进行了审

判。董事会聘请本校毕业生、著名律师丹尼尔 · 韦
伯斯特（Daniel Webster）进行辩护。韦伯斯特在

其著名的辩护演讲中表达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原

来学院具有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颁发的私立学校特许

状，就相当于与学院的契约，现在改为公立大学，

就是违背了契约，也违背了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十

款关于“各州不得通过改变或破坏契约义务的法

律”的规定。二是如果学院受政府控制，就总要

被政府政策变化和政党意见所左右，学院将无法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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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办学，私人捐助也将失去。韦伯斯特的辩护说服

了马歇尔大法官，他一锤定音，达特茅斯学院恢复

原名和私立性质，政府或议会若想办公立大学可以

另建一所（即现新罕布什尔大学），州政府和议会

今后不能再干预学院办学。此即为美国高等教育史

上非常著名的“达特茅斯诉讼案”。美国大学的自

治原则由此诞生——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具有“神圣

不可侵犯性”。实际上，后来美国商界对企业财产

权的保护也经常援引这个判例。

公立高等教育在当时的美国是新生事物，杰斐

逊和他的追随者认为他们在从事建立新兴教育体系

的伟大事业，是在奠基未来的民主基础，他们也为

此不遗余力，这可以理解也令人敬佩，但我们也更

庆幸有达特茅斯诉讼案，使他们没有毁了美国的私

立高等教育。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很欣赏杰斐逊热

心办公立教育的“初心”。当时那个时代，他想办

公立教育的初心就两个目的：开启民智和防止政府 
腐败。 

那时之所以产生公、私立高等教育的混战，产

生用公立高等教育替代私立教育的做法，还与当时

的一些政策相关，即各州议会给公立和私立大学都

有补贴，使得当时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界限不十分清

楚。达特茅斯诉讼案后，公立、私立大学界限开始

逐步清晰。

达特茅斯诉讼案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有几

点：第一，大学办学自主权问题被斗争出来了，在

美国获得解决，有了法律依据。第二，诉讼案同时

也给公立大学的建立指明了方向，它也可以单独形

成一个体系。第三，经费渠道对大学定位非常重

要。第四，正是由于保护了私立教育和大学的自

治，才形成了今天美国高等教育的多样性，进而保

持了它不竭的活力。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政治

家们如果按所处历史时代政治理念、政治理想、政

治正确处理大学办学问题，不一定能经得起历史检

验。大学对社会发展的效用固然有一个以对当时社

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是否有用来判断的标准，但它的

长期效用可能不是一代人能看得清楚的，需要社会

有长期的耐心来培育它，支持它，保护它和陪伴

它。对大学最好的支持就是不要用破坏常识来改造

它。马歇尔大法官也不是什么教育家，但正是他按

常识做了选择，尊重契约，支持了学校自治，从而

为美国高等教育做了最好也是最恰当的历史抉择。

四、《莫里尔法案》与高等教育的结

构性转变

美国高等教育在发展历程中多有曲折。实际上

在独立战争（1775—1783年）前教会学校和私立学

校发展很快，但也形成了顽固势力和英式教学的模

式。美国独立后，各殖民地变成统一国家的各州，

领土连成片，消除了贸易壁垒，农业、工业快速发

展，大量移民涌入，急需发展教育以培养大量实用

技术人才。在这种形势下，一些教会学校仍坚持博

雅教育，并且顽固反对建立专业教育和新式大学。

尽管当时已经有了一些公立大学，如北卡大学、佛

蒙特大学、马里兰大学、俄亥俄大学等，但这些学

校办得都不好，规模不大、设施很差、水平不高、

社会不认可，而且其中一些名义上是州立大学，实

际上还是私立的。这时的大学校园内启蒙思想消

退、宗教团体复活，学校又开始普遍设立神学院，

“正统”的学生们组织各种宗教祈祷会。像威廉和

玛丽学院是杰斐逊总统的母校，受其影响很大，民

主气息浓厚，但在当时非常孤立。

建立新式高等教育的主要思路就是改变英式

教育模式，转学德式教育模式，走专业教育之路。

尽管反对势力很大，但改革者砥砺前行。领头的就

是杰斐逊，他卸任总统后想将威廉和玛丽学院改成

州立大学，但没成功，就在弗吉尼亚州办了弗吉尼

亚大学，这是美国第一所真正成功的公立大学。公

立大学在当时的含义就是两个：一是要提供比学院

更高级的教育，即比博雅教育更高级的专业教育。

二是它一定是世俗的，反对禁锢人们思想的宗教祈 
祷会。

美国公立大学在这时的发展除了榜样的作用

外，还得益于一个重要法案，即著名的《莫里尔法

案》（Morrill Act，1857）。赠地政策实际上起源

于17世纪的英国殖民地，用英国女王名义特许赠送

出一些土地办公共事业。美国独立后继承这种办法

用于办大学。1857年美国国会曾通过该提案，但总

统没签，1862年才由林肯总统签署成为法案，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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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依照每州国会议员人数每人拨给3万英亩土地，

并将这些赠地所得的收益在每州至少资助开办一所

农工学院，前提是州议会必须通过立法，确保土地

用于办大学。这个法案实际上是美国人动了经济头

脑，办大学没钱，联邦拿出土地免税给地方，地方

配套，发展教育。所以这些大学也被称为“赠地大

学”，比较著名的有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伯克

利）等，现在一些老的州立大学，当初大都是赠地

大学。当时联邦27个州，其中25个利用赠地法案办

起了大学，联邦政府为此共拨地1743万英亩。1890
年国会又通过第二个《莫里尔法案》，允许联邦政

府为赠地大学补贴。截至1922年，美国共建立69所
赠地大学。赠地大学开始只有2000多名学生，到

1926年这些学校已容纳40万学生。赠地大学的发展

使大量农家子弟得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莫里尔法案》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和精神

实质的影响在哪里？笔者认为，一是国家不能直接

办大学，但可以绕弯子给实惠。二是推动了高等教

育的民主化。三是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引导高等教育

结构性转变。当时实施专业教育非常困难，主要

原因一方面是精英教育的传统还很强；另一方面

是当时实用人才的培养方法主要源于培养法官和医

生的学徒制，即跟着法官和医生边学边干的办法 
〔学徒制后来逐步演变出了讲座制和实习（OPT）
制度〕。由于一些搞专业教育的学校水平都不高，

与学徒制争夺生源，双方经常明争暗斗。《莫里尔

法案》明确提出要发展专业和工程技术教育后，一

些大学比如哈佛大学等就开始考虑为什么不能把博

雅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因此哈佛成立了一些

学院进行试验，虽然至今他们仍保留了相当部分的

博雅教育模式，但专业教育最后总体上还是取代了

学徒制。美国专业教育随后走向两个方向，一个

方向是在很多综合类大学中融合进专业教育；另一

个方向是建立专门实施专业教育的大学，最早的两

所都在纽约州，一所是西点军校，它是第一个全面

开展专业教育的学校；另一所是伦斯勒理工学院

（Rensselear Polytechnic Institute），是美国第一个

将实验搬进课堂的学校，这两个都是工程类的，随

后还有一所是技术类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四

是促进了大学教学模式的转变和更新换代。如前所

述，因经济发展需要和赠地建校引发的专业和工程

技术教育的大发展，淘汰了一些落后（笔者认为主

要不是方法落后，而是效率落后）的教育模式，构

成了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格局。一些研究者

将今天美国高等教育模式总结为通识教育+专业教

育，笔者认为不太准确，也不太符合美国社会的实

际，美国当代高等教育模式是多样化格局，有博雅

教育，有专业教育，有通识教育，有通识教育+专
业教育，还有专门的工程技术教育。各种教育模式

的毕业生在社会上都可以找到自身的存在价值和人

才市场位置。

五、《国防教育法》与高等教育的

跨越发展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到20世纪60年代

进入教育法律建设密集期，美国大学真正形成今天

强大的局面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这一时期相

关法律的代表是《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1958）。

苏联1957年先于美国卫星上天，美国举国震

惊，全社会很快形成共识，原因是教育落后了，于

是通过了《国防教育法》。该法案的核心思想有两

个：一是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要发展年轻

一代的智力和技术技能；二是要在大学中大力开展

科学研究，特别加强基础研究和新技术研究开发。

这个法案开启了将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的

时代。《国防教育法》颁布以后美国开始加大高等

教育的投资，向高等教育投入了2.8亿美元，同时敞

开国门，实施大学国际化运动，吸引优秀人才，到

1985年时35岁以下年轻教授中外国人占比达55%。

必须指出，在《国防教育法》之前还有罗斯

福总统签署的《退伍军人权利法》，开启了美国高

等教育第二次大扩张，而《国防教育法》则带动了

随后的《高等教育法》（1965）、《国际教育法》

（1966）、《拜杜法案》（1980）等一系列法案，

促进了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发展。从此，办教

育成了一种社会运动，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

手段，成了社会政治议题。这也使美国高等教育从

宗教化，走过世俗化、与通识教育结合的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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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走过民主化，到此进入大众化、经济化和多样

化，完成了它的整体蜕变。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法制、

文化、宗教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法

制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促进条件和保障因素。在西

方社会，任何一种社会公共机构的发展和精神实质

都可以在其法律体系中找到源泉和体现。当前，我

国正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大力推进“双一

流”大学建设，继续保持开放姿态，不断扩大和深化

对世界一流高等教育体系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必将

更加有益于我国高水平大学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注释

①  https://www.harvard.edu/president/speech/2018/

installation-address-by-lawrence-s-bacow.

②  W.克里昂·斯考森:《飞跃5000年》,群言出版社,2015,第

194页。

③  美国宪法1789年3月4日完成合法州数批准,1789年4月30日

第一届政府成立。

④  参见:https://www.senate.gov/civics/constitution_

item/constitution.htm.

⑤  该款原文为:No state shall……pass……law impairing 

the obligation of contracts.见https://www.senate.

gov/civics/constitution_item/constitu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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